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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大连商品交易所风险管理办法》

（修正案征求意见稿）

第九条 当某期货合约连续三个交易日按结算价计算的

涨（跌）幅之和达到合约规定正常执行的最大涨跌幅的 2倍，

连续四个交易日按结算价计算的涨（跌）幅之和达到合约规

定正常执行的最大涨跌幅的 2.5倍，连续五个交易日按结算

价计算的涨（跌）幅之和达到合约规定正常执行的最大涨跌

幅的 3倍时，交易所有权根据市场情况，采取单边或双边、

同比例或不同比例、部分会员或全部会员提高交易保证金的

措施。提高交易保证金的幅度不高于合约规定正常执行交易

保证金的 1倍。

……

第十九条 当交易所上市的商品期货合约在某一交易日

（该交易日记为第 N个 D1交易日，之后第 1个、第 2个、

第 3 个交易日分别记为 D2、D3、D4 第 N+1、第 N+2、第

N+3个交易日，以此类推；D1交易日前一交易日记为 D0交

易日）出现涨跌停板单边无连续报价的情况，则该合约第

N+1 个 D2 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在第 N个 D1 交易日涨跌停

板幅度的基础上增加 3个百分点（例，如果第 N个 D1交易

日涨跌停板幅度为 D0 前一交易日结算价的 4%，则第 N+1

个 D2 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则为第 N个 D1 交易日结算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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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同）。第 N个 D1交易日结算时，该合约交易保证金

标准为在第 N+1个 D2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的基础上增加 2

个百分点（例，如果第 N+1个 D2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为第

N个 D1交易日结算价的 7%，则第 N个 D1交易日结算时，

该合约交易保证金标准为合约价值的 9%，下同）。若该合约

调整后的交易保证金标准低于第 N个 D0交易日前一交易日

结算时的交易保证金标准，则按第 N个 D0交易日前一交易

日结算时该合约交易保证金标准收取；若第 N个 D1交易日

为该合约上市挂牌后第 1个交易日，则该合约上市挂牌当日

交易保证金标准视为该合约第 N个 D0交易日前一交易日结

算时的交易保证金标准。

若第 N+1个 D2交易日出现与第 N个 D1交易日同方向

涨跌停板单边无连续报价的情况，则该合约第 N+2个 D3交

易日涨跌停板幅度在第 N+1个 D2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的基

础上增加 2个百分点。第 N+1个 D2交易日结算时，该合约

交易保证金标准为在第 N+2个 D3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的基

础上增加 2个百分点。若该合约调整后的交易保证金标准低

于第 N个 D1交易日结算时的交易保证金标准，则按第 N个

D1交易日结算时该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收取。

若第 N+2个 D3及以后交易日出现与第 N+1个 D2交易

日同方向涨跌停板单边无连续报价情况，则从第 N+3个 D4

交易日开始，涨跌停板幅度和交易保证金标准与第 N+2 个

D3 交易日一致，直至合约不再出现同方向涨跌停板单边无

连续报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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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当第 N+1 个 D2 及以后交易日出现与前一交

易日反方向涨跌停板单边无连续报价的情况，则该交易日视

为第 N个 D1交易日。

第二十一条 当第 N+1 个 D2 及以后交易日未出现涨跌

停板单边无连续报价的情况，则该交易日结算时交易保证金

恢复到正常水平，下一交易日的涨跌停板幅度恢复到正常水

平。

第二十二条 若某期货合约在第 N+2 个 D3 或以后任一

交易日出现与第 N+1个其之前连续交易日（至 D1交易日）

同方向涨跌停板单边无连续报价的情况时，若该第 N+2个交

易日是该期货合约的最后交易日，则该合约直接进入交割；

若该第 N+3 个交易日的下一交易日是该期货合约的最后交

易日，则该第 N+3个交易日的下一交易日该合约按该第 N+2

个交易日的涨跌停板和保证金水平继续交易。除上述两种情

况之外，交易所可在第 N+2个 D3及后续出现连续同方向涨

跌停板单边无连续报价的交易日收市后决定并公告，对该合

约实施下列措施中的一种或多种化解市场风险：

（一）单边或双边、同比例或不同比例、部分会员或全

部会员提高交易保证金；

（二）调整涨跌停板幅度；

（三）暂停部分会员或全部会员开新仓；

（四）限制出金；

（五）限期平仓；

（六）强行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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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第 N+2个交易日收市后强制减仓；。

（八）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三条 交易所采取强制减仓措施应当明确强制减

仓基准日和采取强制减仓的相关合约。强制减仓基准日为最

近一次出现同方向涨跌停板单边无连续报价并采取强制减

仓措施的交易日。

强制减仓是指交易所将强制减仓基准当日以涨跌停板

价申报的未成交平仓报单,以强制减仓基准当日涨跌停板价

与该合约净持仓盈利客户(或非期货公司会员，下同)按持仓

比例自动撮合成交。同一客户持有双向头寸,则其净持仓部分

的平仓报单参与强制减仓计算，其余平仓报单与其对锁持仓

自动对冲。具体强制减仓方法如下：

（一）申报平仓数量的确定:

在第 N+2 个交易强制减仓基准日收市后,已在计算机系

统中以涨跌停板价申报无法成交的、且客户合约的单位净持

仓亏损大于或等于第 N+2 个交易强制减仓基准日结算价的

5%（棕榈油合约标准为 4%）的所有持仓。

若客户不愿按上述方法平仓可在收市前撤单,不作为申

报的平仓报单。

（二）客户单位净持仓盈亏的确定:

客户该合约持仓盈亏总和

客户该合约单位净持仓盈亏=──────────────────

客户该合约净持仓量×交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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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该合约持仓盈亏总和，是指客户该合约的全部持仓

按其实际成交价与当日结算价之差计算的盈亏总和。

（三）净持仓盈利客户平仓范围的确定: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的客户单位净持仓盈利大于零的客

户的所有投机持仓以及客户单位净持仓盈利大于或等于第

N+2 个交易强制减仓基准日结算价的 7%的保值持仓都列入

平仓范围。

（四）平仓数量的分配原则及方法:

1.平仓数量的分配原则

（1）在平仓范围内按盈利的大小和投机与保值的不同

分成四级,逐级进行分配。

首先分配给属平仓范围内单位净持仓盈利大于或等于

第 N+2个交易强制减仓基准日结算价的 6%以上的投机持仓

（以下简称盈利 6%以上的投机持仓）;

其次分配给单位净持仓盈利大于或等于第 N+2 个交易

强制减仓基准日结算价的 3%以上而小于 6%的投机持仓（以

下简称盈利 3%以上的投机持仓）;

再次分配给单位净持仓盈利小于第 N+2 个交易强制减

仓基准日结算价的 3%而大于零的投机持仓（以下简称盈利

大于零的投机持仓）;

最后分配给单位净持仓盈利大于或等于第 N+2 个交易

强制减仓基准日结算价的 7%的保值持仓（以下简称盈利 7%

保值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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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上各级分配比例均按申报平仓数量(剩余申报平

仓数量)与各级可平仓的盈利持仓数量之比进行分配。

2.平仓数量的分配方法及步骤:

若单位净持仓盈利 6%以上的投机持仓数量大于或等于

申报平仓数量,则根据申报平仓数量与单位净持仓盈利 6%以

上的投机持仓数量的比例,将申报平仓数量向单位净持仓盈

利 6%以上的投机持仓分配实际平仓数量;

若单位净持仓盈利 6%以上的投机持仓数量小于申报平

仓数量,则根据单位净持仓盈利 6%以上的投机持仓数量与申

报平仓数量的比例，将单位净持仓盈利 6%以上的投机持仓

数量向申报平仓客户分配实际平仓数量。再把剩余的申报平

仓数量按上述的分配方法向单位净持仓盈利 3%以上的投机

持仓分配;若还有剩余,则再向单位净持仓盈利大于零的投机

持仓分配;若还有剩余,则再向单位净持仓盈利 7%的保值持

仓分配。若还有剩余则不再分配。

分配平仓数量以“手”为单位,不足一手的按如下方法计

算：首先对每个交易编码所分配到的平仓数量的整数部分进

行分配，然后按小数部分由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取整”进行分

配。

（五）强制减仓的执行

强制减仓于第 N+2 个交易强制减仓基准日收市后由交

易系统按强制减仓原则自动执行，强制减仓结果作为第 N+2

个交易强制减仓基准日会员的交易结果。

（六）强制减仓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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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减仓的价格为该合约第 N+2 个交易强制减仓基准

日的涨(跌)停板价。

（七）由上述减仓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会员、境外经纪机

构及客户承担。

第二十八条 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采取如下限仓要

求：

鸡蛋、乙二醇、生猪以外品种期货合约上市交易的一般

月份（合约上市至交割月份前一个月第十四个交易日）期间，

当该合约的单边持仓量大于一定数量时，非期货公司会员和

客户按单边持仓量的一定比例确定限仓数额；在该合约的单

边持仓量小于等于该数量时，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该合约

限仓数额以绝对量方式规定。在期货合约进入交割月份前一

个月第十五个交易日至交割月期间，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

限仓数额以绝对量方式规定。鸡蛋、生猪品种非期货公司会

员和客户的限仓数额以绝对量方式规定。乙二醇品种非期货

公司会员和客户的限仓数额，在合约上市至交割月前一个月

最后一个交易日期间根据合约的单边持仓量规定；交割月期

间以绝对量方式规定。

合约在某一交易时间段的限仓数额自该交易时间段起

始日前一交易日结算时起执行。依据合约单边持仓量确定某

日某合约的限仓数额时，该单边持仓量取该日前一交易日结

算时的持仓量。

第二十九条 各品种期货合约持仓限额如下：

（一）除鸡蛋、生猪、乙二醇以外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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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鸡蛋、生猪、乙二醇品种外，各品种期货合约一般

月份（合约上市至交割月份前一个月第十四个交易日）非期

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持仓限额见下表：

……

2.除鸡蛋、生猪、乙二醇品种外，各品种期货合约自交

割月份前一个月第十五个交易日至交割月期间非期货公司

会员和客户持仓限额见下表，交割月份个人客户持仓限额为

0：

……

（二）鸡蛋、生猪品种

鸡蛋、生猪期货合约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持仓限额见

下表，交割月份个人客户持仓限额为 0：（单位：手）

品种 合约月份 交易时间段 非期货公司会员 客户

鸡蛋 所有月份合约

合约上市起 1,200 1,200

交割月前一个月第一个交易日起 400 400

交割月前一个月第十个交易日起 120 120

交割月份 20 20

生猪

非 7月

合约

合约上市起 500 500

交割月前一个月第一个交易日起 125 125

交割月前一个月第十个交易日起 30 30

交割月份 10 10

7月合约

合约上市起 200 200

交割月前一个月第一个交易日起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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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月前一个月第十个交易日起 10 10

交割月份 5 5

（三）乙二醇品种

……

注：阴影部分为新增内容，双划线部分为删除内容；“……”（省略号）含义

为该条款未修改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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